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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（900027屏東市勝利路9號）
承辦人：張祐甄
電話：08-7362589#218
傳真：08-7364380
電子信箱：

受文者：屏東縣屏東市唐榮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15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體字第112577542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4697186_11257754200_1_4697186_11257754200_1.pdf、

4697186_11257754200_1_4697186_11257754200_2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112年度國民體適能指導員精進研習課程」實施計

畫1份，請轉知所屬持有教育部體育署所核發之初、中級

國民體適能指導員證書者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12年9月8日臺教體署全(一)字第

1120035974A號書函辦理。

二、依據「國民體適能指導員資格檢定辦法」(如附件)第8及9

條規定(略以)：指導員證書有效期間為3年，屆期需展延

者，初級及中級指導員分別須具備30點及40點之專業能力

點數，前開專業能力點數包含執行業務、專業進修及專業

論述3項目。

三、為協助持有教育部體育署所核發初、中級國民體適能指導

員證書者累積證書效期展延所需之專業能力點數，爰依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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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開辦法舉辦旨揭課程，全程參與者除將核發研習證書

外，並將以每小時0.5點方式計算，授予渠等上開專業進修

項目之點數。

四、旨揭課程訂於112年10月29日(星期日)、11月4日(星期六)

及11月5日(星期日)分別假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、國立臺

灣師範大學及國立臺南大學舉辦中、北及南區梯次之研習

課程，並依據指導員之級別分為初、中級課程辦理。每梯

次以錄取80人為原則(初、中級課程各40人)，一律採用網

路報名，請有意參與者自112年9月25日上午10時起至112年

10月6日下午5時止至教育部體育署「i運動資訊平台」進行

網路報名(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L61pbK)，恕不接受現

場報名及旁聽。

五、請轉知貴單位具備參訓資格之會員、教練、同仁、教師、

學生及人員等踴躍報名參加。

六、本案有相關問題請逕洽旨揭課程執行單位聯絡窗口-中華民

國體育學會蔣小姐或翁小姐辦理(電話：02-77496876或02-

77496878)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學校體育組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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